民法總則（二）授課大綱
授課教師：張 韻琪


第十一單元：消滅時效



學習內容： 
總論
時效消滅之效果
時效之中斷
時效之不完成
其他有關時效的小知識
時效制度之反省



一、條文內容
第 一 編 總則
第 六 章 消滅時效
第 125 條
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
第 126 條
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 127 條
左列各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旅店、飲食店及娛樂場之住宿費、飲食費、座費、消費物之代價及其墊款。
二、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
三、以租賃動產為營業者之租價。
四、醫生、藥師、看護生之診費、藥費、報酬及其墊款。
五、律師、會計師、公證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六、律師、會計師、公證人所收當事人物件之交還。
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八、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
第 128 條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
第 129 條
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
一、請求。
二、承認。
三、起訴。
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
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
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
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
四、告知訴訟。
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第 130 條
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第 131 條
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
第 132 條
時效因聲請發支付命令而中斷者，若撤回聲請，或受駁回之裁判，或支付命令失其效力時，視為不中斷。
第 133 條
時效因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而中斷者，若調解之聲請經撤回、被駁回、調解不成立或仲裁之請求經撤回、仲裁不能達成判斷時，視為不中斷。
第 134 條
時效因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而中斷者，若債權人撤回其申報時，視為不中斷。
第 135 條
時效因告知訴訟而中斷者，若於訴訟終結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第 136 條
時效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者，若因權利人之聲請，或法律上要件之欠缺而撤銷其執行處分時，視為不中斷。
時效因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聲請，或其聲請被駁回時，視為不中斷。
第 137 條
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自受確定判決，或因其他方法訴訟終結時，重行起算。
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間不滿五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五年。
第 138 條
時效中斷，以當事人、繼承人、受讓人之間為限，始有效力。
第 139 條
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事變，致不能中斷其時效者，自其妨礙事由消滅時起，一個月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 140 條
屬於繼承財產之權利或對於繼承財產之權利，自繼承人確定或管理人選定或破產之宣告時起，六個月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 141 條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權利，於時效期間終止前六個月內，若無法定代理人者，自其成為行為能力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就職時起，六個月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 142 條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法定代理人之權利，於代理關係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 143 條
夫對於妻或妻對於夫之權利，於婚姻關係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 144 條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
第 145 條
以抵押權、質權或留置權擔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滅，債權人仍得就其抵押物、質物或留置物取償。
前項規定，於利息及其他定期給付之各期給付請求權，經時效消滅者，不適用之。
第 146 條
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47 條
時效期間，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之，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之利益。

二、時效總論
（一）消滅時效
      消滅時效←→取得時效

（二）消滅時效之制度目的
    1. 證據之保全困難
    2. 不保護讓權利睡著之人
    3. 讓權利狀態穩定

（三）長期時效及短期時效
1. 長期時效（一般時效）：15年→§125
2. 短期時效： 
  (1)5年短期時效→§126 
     定期給付債權：會產生規則而反覆的分支債權之債權本體
     各期給付請求權：每一期的分支債權
       例：每個月的薪資
       例：每個月的房租
       例：每個月的利息→本金15年、利息5年

  (2)2年短期時效→§127
     此種商品或勞務的代價，日常生活中頻繁進行交易，應盡速解決：
       消費行為
       交通費
       營業租賃
       醫療費用
       專門人員報酬 
       承攬報酬，例如→甲請乙幫忙建屋，乙完成工作並經甲驗收
       商品、服務，例如→甲是螺絲釘公司，乙是風扇製造商，乙不定期和甲進貨。要注意是限於商品（且商品限於動產）之價金請求權

	案例：乙於100年1月1日和甲進一批螺絲，兩造到了103年都尚未交付螺絲、也尚未給付價金。螺絲給付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價金給付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甲對乙有何抗辯可能？




二、時效消滅之效果
（一）自然債務

1. 變成自然債務 §144 
§144 I
  請求權消滅
  債務人得拒絕給付
  債權仍存在 
  債務人仍得給付
  
§144 II後段→ 債務人得以契約承認、提出新擔保

兩個案例比較
	案例一
甲出售A地給乙，交付占有，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乙也尚未支付價金給甲，經過15年。
Q：誰是所有權人？
Q：甲可否請求乙返還土地？




	案例二
甲出售A地給乙，已辦理所有權移轉，尚未交付占有，乙也尚未支付價金給甲，經過15年。
Q：誰是所有權人？
Q：乙可否請求甲交付土地？




2. 效力及於從權利 §146
3. 債權人仍得依物上擔保主張權利 §145 （小心：§880）


（二）消滅時效客體：請求權

1. 債權請求權

(1)契約履行請求權
  小智和阿丹買一台單眼相機，約定價金為5000元

(2)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
  小智和阿丹買一台單眼相機，已付價金5000元，阿丹交付相機當天，失手將之摔壞→§226I

(3)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續租日，阿丹忘了帶錢，小智幫阿丹代墊凱格虎1年租金共7萬元
 
(4)侵權行為賠償請求權
  莎莎新手開車，不小心撞傷小智，小智花費3000醫療費

2. 物權請求權

(1)原則：物權請求權也有消滅時效之適用
	案例一
甲是A車的所有權人，乙無權占有A車，使用16年，請問甲仍否向乙請求返還A車？§767I




(2)例外：「已登記之不動產」無消滅時效適用

大法官釋字第107號解釋：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之適用。
大法官釋字第164號解釋：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不在本院釋字第一百七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之適用。
	案例二
甲是B地所有權人，B地也登記在甲名下，乙無權占有，於B地上耕作16年，請問甲仍否向乙請求返還B地？§767I



	案例三
甲是C地所有權人，C地由甲占有，但登記在乙名下，經過16年，請問甲仍否向乙請求塗銷C地登記，並返還登記給甲？§767I



→比較
	案例四
甲是違章建築D屋起造人，D屋無法辦理所有權登記，乙無權占有D屋，於D屋居住16年，請問甲仍否向乙請求返還D屋？§767I





三、時效之起算
1. 原則：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債權未定清償期，債權人得隨時行使請求權 §315→自債權成立時起算
有定清償期，債權人自清償期得行使請求權 →自清償期起算


	案例五：使用借貸返還請求權 §464
Q1 借給他人腳踏車，約定2022年12月25日返還，則返還之消滅時效？
Q2 借給他人腳踏車，未約定返還期限，則返還之消滅時效？ 






	案例六：消費借貸返還請求權 §478
Q1 借給他人100萬，約定2022年12月25日返還，則返還之消滅時效？
Q2 借給他人100萬，未約定返還期限，則返還之消滅時效？〔有爭議〕





2. 事實上障礙和法律上障礙
通說採客觀主義：僅有「法律上的障礙」時，不起算時效，「事實上障礙」，仍起算時效
  法律上障礙：如債權有附期限，尚沒有辦法請求
  事實上障礙：債權人因個人事由，不能行使請求權，如債權人變成植物人

→時效開始起算後，除非發生中斷、不完成事由（以下四、五：稱為「時效障礙事由」），不然就會繼續進行

四、時效之中斷
（一）定義
  時效完成以前，因發生某些法定事由，讓已進行的時效歸於無效，重新起算
  →§137

（二）時效中斷之事由：要有對權利「有效的」主張，以下皆是

    1. 債權人之起訴  §129I③  §131
        指債權人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債務人為給付或賠償
        債權人勝訴之後？
          §137II→例：
          §137III→例：


2. 債權人之請求  §129I① 
    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做一個「請求履行債務」的意思通知
    應特別注意的是請求後6個月內應起訴，不然就視為時效未中斷 §130
      →例：90年1月1日阿丹向蟹老闆買房子，蟹老闆於104年3月1日請求阿丹付款，阿丹堅持不付，105年6月1日蟹老闆起訴請求阿丹付款，請問是否已罹於消滅時效？

3. 債權人為之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之行為  §129II↓
    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 §129II①
    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 §129II②
    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 §129II③
    告知訴訟 §129II④
    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129II⑤

4. 債務人之承認 §129I②
    指債務人向請求權人做一個「認識其請求權存在」的觀念通知
    時效完成前的承認→中斷時效
   時效完成後的承認→除非是「明示拋棄時效利益」（§147後段）或「非明知，但以契約承認債務」（§144II後段的）不然仍是「時效完成」

（三）時效中斷之效果
重新起算

五、時效之不完成
（一）定義
    時效「行將屆滿」之際，因為一些法定事由，請求權人不便或無法行使權利，讓時效暫不經過

（二）時效不完成之事由
  §139：不可避之事變
  §140：關於繼承財產的權利
  §141：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無法定代理人
  §142：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法定代理人之權利
  §143：夫妻間互相之權利

（三）時效不完成之效果
  於不完成期間內，請求權人應趕緊主張權利，否則仍時效經過
  →例子：1990年1月1日債務屆清償期，2005年1月1日會罹於時效，但2004年12月15日發生水災，全國音信不通，一直到2005年3月1日才恢復全國通信，債權人應於2005年3月底為止，請求還錢。

六、其他
（一）時效為強行規定
1. §147：不得加長、縮短
2. §147：不得拋棄

（二）消滅時效v.s除斥期間
	
	消滅時效
	除斥期間

	性質
	債權人於一定期間不行使權利，債務人得拒絕他行使
	法律對於權利存續之預定期間，時間經過則權利消滅

	客體
	請求權，如§125
	形成權，如§90

	起點
	請求權得行使時，如§128
	權利發生時，如§90

	行使
	可中斷、可不完成
	不可中斷、不可不完成（不變期間）

	行使
	當事人提出，法院才得採酌
	法院得依職權援用

	哪些條文是消滅時效、哪些條文是除斥期間，有時會有學說爭議




七、侵權行為消滅時效─近年來學說、立法關注（補充）

（一）侵權行為消滅時效
第 197 條
I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二）中石化&RCA汙染案件

1. 中石化汙染案
	民國60年代臺鹼公司造成戴奧辛汙染
	民國71年 6 月臺鹼停產
	民國93年 3 月 19 日環保署公告系爭土地為土壤汙染整治場址
	民國96年 4 月起原告陸續收到檢查報告，得知血液中有高濃度戴奧辛
	民國97年 6 月原告陸續起訴



2. RCA汙染案
	民國56 年成立後長期傾倒有毒廢料
	民國81年 RCA 停產關廠前仍未告知員工汙染事實
	民國93年 3 月 19 日環保署公告系爭場址為地下水汙染整治場址
	民國93年 4 月22 日原告起訴
	民國102年 7 月 4 日證人證稱汙染和身體傷害具因果關係



Q1上面兩個案件何謂「知有損害」？
另外舉例：
  占有土地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如侵害名譽等多次連續侵害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樓上鄰居不斷漏水造成損害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bookmark: _GoBack]Q2上面兩個案件何謂「侵權行為時」？
  若為故意隱瞞證據？
  若身體損害會因一段期間消滅？
  若為戰爭等歷史理由無法請求？
2


